河北省公墓行政检查工作标准指引

第一条 为加强公墓管理，维护健康、和谐、有序的殡葬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公墓健康发展，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办法》，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我省民政部门对行政区域内公墓开展行政检查工作。公墓包括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

第三条 对公墓行政检查的管辖采取审批层级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经营性公墓由市级民政部门实施行政检查，公益性公墓由负责最终审批的同级民政部门实施行政检查。

上级民政部门可以通过实地查看、向公墓和有关个人了解情况等方式监督指导下级民政部门开展行政检查工作。

第四条 行政检查可以依法由民政部门单独实施或者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实施。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联合检查制度化、常态化。

第五条 行政检查包括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和个案检查。

日常检查是指民政部门对不特定公墓或者公墓的不特定事项进行的检查。个案检查是指民政部门基于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等发现的问题线索，对特定公墓进行的检查。专项检查是指民政部门基于日常检查、个案检查等发现的突出性、普遍性问题，对不特定公墓进行的检查。

第六条 实施行政检查，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表明身份。

第七条 民政部门对公墓实施行政检查，应重点检查以下事项：

（一）墓位占地面积和墓碑高度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二）是否擅自变更公墓许可事项；

（三）是否凭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等有关证明材料销售墓（格）位，有无违规预售墓（格）位行为；

（四）是否存在价格违法行为；
（五）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经常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六）是否销售违反法律法规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殡葬用品；

（七）其他依法依规应当检查的事项。

第八条 对公益性公墓除检查上述内容外，还应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改变公益用途违规经营：

（二）是否向安葬范围以外的其他人员出租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

（三）其他依法依规应当检查的内容。

第九条 实施行政检查，检查人员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表，如实记录检查内容、发现的问题等情况并签字。

采取现场检查的，检查记录表还应当由公墓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委托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无法取得签字的，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确有必要的，可以邀请在场人员作为见证人，并由检查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及时收集证据材料，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立案调查。

第十一条 违法行为涉及其他部门时，要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情况，协调组织进行联合执法。对属于其他部门管辖职责的，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当在检查结果形成后20个工作日内及时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违反规定程序进行行政检查；

（二）利用检查工作为本人、亲友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三）接受公墓宴请、礼品、礼金，以及娱乐、旅游、食宿等安排；

（四）其他违反行政检查规定、侵害公墓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行政检查档案，归档保存反映检查过程和检查结果的相关资料，确保检查留痕和可回溯。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记录资料，归档时要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